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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安监发〔2018〕13号
芒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对2018年度

全市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情况的通报

各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、市直各有关部门：
春节临近，全市烟花爆竹经营销售进入旺季，安全监管形势日益严峻。2017—2018年度烟花爆竹临时销售网点规划，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《关于印发芒市2017—2018年度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网点布点规划方案的通知》（芒安监发〔2017〕70号）的要求，本着严格条件、规范经营、总量控制、合理规划、方便群众的原则进行，市级统一总体规划，结合各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实际分配数额，并报州安监局备案，进一步发挥各乡镇“属地管理”作用，严格初审把关，在充分征求乡镇（街道）意见的基础上，市安监局严格安全许可准入审查，坚决取缔存在“两关闭”、“三严禁”的零售点；关闭与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建筑物安全距离不足、集中连片经营、在超市内销售的零售点。
根据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经申报、审查、公示、审批，我市取得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的经营单位共181家，其中常年零售经营单位48家，两个月期临时经营许可证的经营单位共133家，较2017年许可数量减少93家，大多数乡镇完成了烟花爆竹零售店的数量控制指标，全市烟花爆竹控制数量基本达到预期目标，现将许可数量及其有关情况进行通报（名单附后）。

各乡镇、街道、农场，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要严格落实政府及部门安全监管责任，及时沟通情况，加强协作，密切配合，进一步强化烟花爆竹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燃放等各环节的监管，确保安全。各批发、经营单位要加强日常管理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及时消除隐患，做到“安全经营，守法经营”，确保2018年度全市烟花爆竹经营安全。

附件：芒市2017—2018年度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

及培训人员数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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